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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正评字2023-1-0806-F10CQGJ3号
关于“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路4号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工业用地（宗地一）局部被搬迁房屋价值评估” 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补充说明
大红门（北京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于 2024年3月5日出具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［康正评字2023-1-0806-F07CQGJ3号］。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价值时点为2023年10月22日，估价对象为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路4号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工业用地（宗地一）局部，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一期A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内涉及补偿的房地产，建筑面积为2374.71平方米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6877.26平方米，用途为工业。
现应贵公司要求，我公司现对报告涉及的补充情况，做如下说明：	
受贵公司委托，现对估价对象的范围进行补充：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介绍，并经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，估价对象所属宗地东北，建有一幢1层建筑物，房屋所有权人为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，规划用途为工业用房，现状用作电动车门市部经营使用，局部占用相邻宗地。原报告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房屋所占用宗地红线内土地使用权价格。
本次新增估价范围为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路4号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自管房屋（原电动车门市部）工业用地（宗地一）局部被搬迁土地，根据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》，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路4号北京市木材厂有限责任公司自管房屋（原电动车门市部）工业用地（宗地一）估价对象所属宗地红线内土地面积为58.67平方米。
因新增土地规划条件与原《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［康正评字2023-1-0806-F07CQGJ3号］一致，故本次新增估价范围地价水平延用原报告估价结果。确定新增土地于价值时点的估价结果（币种：人民币）为：
土地使用权价格：410925元
大写：肆拾壹万零玖佰贰拾伍元
折合单位面积地价：7004元/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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